
 

 

 

从烟说开去 

    对许多事，通常是不能绝对地确定是非的。即，世界万物都是可以分成两半的。 

    第一个人的意见是从大众利益考虑的，无论对吸烟的人，还是对不吸烟的人，“禁烟”都

是很好的提议。烟里含有尼古丁这种毒物，对人体有各种坏影响。如果过度吸烟，就容易引

起肺病，对生殖系统也会带来不良影响。不只是对身体，也许还会引起许多社会问题：孩子

失去父母，吸烟的人失去生育能力等等。实际上，由吸烟引起的悲剧事件已经有许多了。尽

管如此，“广告”或者是“电台广播”绝对不能禁止，因为，烟作为商品而言，是合法的，而

在法律面前，根本不需要谈感情。 

    第二个人的意见因为太重视个人意志，丝毫不管他人的利益，出发点就已经错了。但这

个人从“人权”角度，强调保障人的自由的权力，也有自己的道理。我认为重视人权是很重

要的，但是人权也必须以“他人的利益”作为限制。在公共场所，自己的行为必须在不对他

人产生不良影响的前提下产生。这样的话，吸烟的人为了别人，只好不吸烟了。但随着烟民

的渐升，这种要求就更显得苛刻了。怎么办好呢？ 

    我想，最好是不只设立“禁烟区”，还设置“特别吸烟区”，这样，每个人才能正常地生

活。 

    当然，烟对人而言，坏处更多一些。所以为了我们大家，我们应该作更多的宣传，尽全

力去减少烟民数量。 

 


